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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745       证券简称：闻泰科技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5-014 

转债代码：110081       转债简称：闻泰转债 

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、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：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，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持股 5%以上股东珠海融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(有

限合伙)(以下简称“珠海融林”)及其一致行动人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

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格力电器”)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15,879,035 股，占

当时公司总股本 9.33%，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，

均为无限售流通股。 

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：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1 日、2024

年 10月 9 日披露了珠海融林、格力电器本次减持计划，详见《关于股

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4-101）、《关于股东减持股份

计划增加实施主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4-104）。截至 2025年 1

月 26日，珠海融林、格力电器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已届满。在本次

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，珠海融林、格力电器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

减持公司股份 6,181,583股。 

 

一、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

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
持股数量

（股） 
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

珠海融林股权投资

合伙企业 (有限合

伙) 

5%以上非第一

大股东 
80,020,040 6.44% 

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：

80,020,040 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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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格力电器股份

有限公司 
5%以下股东 35,858,995 2.89% 

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：

35,858,995 股 

 

 

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： 

 股东名称 
持股数量

（股） 
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

第一组 

珠海融林股权投资

合伙企业 (有限合

伙) 

80,020,040 6.44% 

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对珠海融

林的出资比例为 91.27%,对珠海融林

的重大决策存在重大影响。 

珠海格力电器股份

有限公司 
35,858,995 2.89% 

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对珠海融

林的出资比例为 91.27%,对珠海融林

的重大决策存在重大影响。 

合计 115,879,035 9.33% 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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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

(一)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： 

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

股东名称 
减持数量

（股） 

减持比

例 
减持期间 

减持方

式 

减持价格区间 

（元/股） 

减持总金额

（元） 

减持完成

情况 

当前持股

数量

（股） 

当前持

股比例 

珠海融林股权

投资合伙企业

(有限合伙) 

1,089,700 0.09% 
2024/10/29～

2025/1/26 

集中竞

价交易 
41.64－42.79  46,127,593 已完成 78,930,340 6.34% 

珠海格力电器

股份有限公司 
5,091,883 0.41% 

2024/10/30～

2025/1/26 

集中竞

价交易 
43.23－46.16  228,146,413.04 已完成 30,767,112 2.47% 

注：上表中“减持期间”数据为股东减持计划中的减持期间，实际珠海融林和格力电器减持发生在该期间内的 2024年 10 月至 2024年 11月。鉴于公司可

转债处于转股期等因素，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反馈，占总股本比例按照 2025年 1月 24日的股本总数 1,244,578,036股计算。 

 

 



4 
 

(二)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、承诺是否一致    √是 □否  

 

(三)减持时间区间届满，是否未实施减持    □未实施 √已实施  

 

(四)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（比例） □未达到 √已达到  

本次减持计划未承诺最低减持数量（比例）。 

(五)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   □是 √否 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5 年 1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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